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工作流程图
























牵头部门：祁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承办股室：村镇股

联系电话：0559-4510552
由户主本人向户籍所在地的村委会提出书面申请





农户书面申请





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村委会收到申请资料后，应采取入户调查、邻里走访等方式进行调查核实，组织村民代表会议进行公开评议并形成会议记录，同时将名单予以公示。





村级评议公示











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上报材料进行审核，并组织有关人员对申报对象进行入户实地调查。复查、核实后，专题会议研究并公示后，上报县住建局。





乡镇审核公示





县农村危房改造领导小组（由县住建部门负责组织房屋危险等级认定，县乡村振兴局、民政局负责身份认定）对乡镇上报的名单进行审批并反馈至乡镇。





县级审批





施工过程中严格执行《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村危房改造基本安全技术导则的通知》（建办村函〔2018〕172号）文件，确保工程质量








危改户组织施工





验收合格后，由县住建部门将改造户名单报送县财政部门





县级组织验收


收








县财政局直接按标准下拨补助资金到涉农“一卡通”











